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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红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城西煤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 

摘   要 
 

评估对象：大竹县红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城西煤矿)采矿权。开采矿种：煤；开采

方式：地下开采。矿区面积：7.80 平方千米。评估范围为《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川采

矿区审字[2012]0043 号)载明的矿区范围。 

评估委托人：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评估机构：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在办理大竹县红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城西煤矿)采矿

权延续登记过程中，涉及新增资源储量。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需对新增资源储量的采矿

权价值进行评估。本评估报告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处置该采矿权

价款提供公平、合理的价值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9 月 30 日 

评估日期：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3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主要评估参数： 

截至储量基准日 2011 年 11 月底，大竹县红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城西煤矿) 变更

矿权设置后的采矿权范围（部分原设矿权+增扩部分矿权）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

546.7 万吨。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全矿井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如下（122b+333）

546.70 万吨，矿井生产规模 9 万吨/年，矿山计算服务年限 39.87 年，评估计算矿山年

限 30 年，评估计算年限 30 年 10 个月，（其中扩建期 10 个月，生产期 30 年）。产品方

案为原煤，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既有和新增）2,340.51 万元，销售价格 324.79 元/吨，

年销售收入 2,923.11 万元，年总成本费用 2,404.10 万元、年经营成本 2,241.07 万元；折

现率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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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评估结论：本公司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研究评估对象和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

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大竹县红旗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城西煤矿)(全矿井)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时点（2014 年 9 月 30 日）

的评估价值为 1,321.98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叁佰贰拾壹万玖仟捌佰元整。评估利用

可采储量 351.00 万吨，动用保有资源储量 411.36 万吨。 

本次评估范围参与评估计算的新增保有资源储量为 381.53 万吨，占参与评估计算

的保有资源储量的比例为 92.75%，按此比例计算，本次评估对象“大竹县红旗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城西煤矿) (增扩区)采矿权”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1,226.14 万元，大写

人民币壹仟贰佰贰拾陆万壹仟肆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规定，评估报告需报送备案后使用。本评估结论的

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自 2014 年 9 月 30 日至 2015 年 9

月 29 日）。超过一年此评估结论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主管机关审查而

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大竹县红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城西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正文，欲了

解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采矿权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     庞  勇 

 

 

项目负责人：     张高禅 

 

注册矿业权评估师： 庞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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